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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自然发〔2023〕7号                签发人：张志民 

 

 

省自然资源厅： 

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德惠市人民政府 2023 年第 1

批次用地应呈报省政府审批，我局按照规定对该批次用地进

行了审查，现将审查意见报告如下： 

一、用地基本情况 

依据《土地勘测定界规程》（TD/T1008-2007）、《土地利

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等规定，对项目拟用地情况

进行了实地勘测，形成的成果资料符合规定要求。 

该批次用地涉及德惠市1个街道3个村和0个国有单位，

共 3宗地，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没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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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局核实确认，该批次用地总面积 31.0479 公顷。其

中，农用地 31.0479 公顷（其中耕地 30.5772 公顷，含水田

0公顷），建设用地 0公顷，未利用地 0公顷。按权属和地类

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31.0479 公顷，其中：农用地 31.0479

公顷（耕地 30.5772 公顷）、建设用地 0 公顷、未利用地 0

公顷；国有土地 0公顷，其中：农用地 0公顷（耕地 0公顷）、

未利用地 0公顷。该批次涉及林地的，已按要求办理使用林

地审核同意书（林批许准〔2023〕177 号）。 

申报权属地类符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以“三调”

成果为基础做好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地类认定的通知》（自然资

办函〔2022〕411号）规定，与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不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为旱地 0.0051 公顷、乔木林地

0.0001 公顷、公路用地 0.0667 公顷，实际为农村道路 0.0719

公顷，按照农用地地类报批。 

二、已批准城市批次用地开发利用情况 

我市前两个年度经省政府批准城市批次建设用地 25个，

总面积 217.5510 公顷。截至本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申请时，已

按经省政府批准的征收方案完成征地面积和供地面积占批准

面积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要求。根据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结

果，德惠市政府近 5年经省政府批准城市批次建设用地的供

地率为 78%，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要求。 

三、用地规划计划 

该批次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德惠市政府承



 

 — 3 — 

诺纳入正在编制的规划期至 2035 年的国土空间规划。该批次

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 

该批次用地位于德惠市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 

该批次用地符合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规定。按规定使用我

市以本年度存量土地处置规模为基础核定的计划指标，本年

度我市通过增存挂钩制度处置置换计划指标 10.5197 公顷，

已使用 0公顷，本批次需使用 31.0479 公顷，申请使用下一

季度指标，在 2023 年 12 月底前补齐指标。 

四、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情况 

经审查，该批次已依法完成拟征收土地预公告、土地现

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组

织办理补偿登记、落实有关费用和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等

有关前期工作。我局审查认为，该批次已依法完成土地征收

前期工作，风险防控措施和处置预案可行。 

经审查，该批次用地按照《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公

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长府发〔2021〕10

号）和《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春市统一被征地农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府发[2011]22 号）等

有关规定，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

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我局审查认为，该

批次征地补偿安置符合规定要求。 

经审查，该批次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工作，已与拟征收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人和 91%使用权人签订

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我局审查认为，该批次已依法依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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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 

五、土地征收理由 

该城镇批次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45条规定的公共

利益情形，该城镇批次用地符合《德惠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德惠市政府承诺纳入

正在编制的规划期至 2035 年的国土空间规划，《德惠市“十

四五”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规划》。 

申请征收土地中 4.2610 公顷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45条第（二）项规定，属于交通运输类建设活动，因公共利

益需要，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申请征收土地中 26.7869 公顷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

第 45条第（五）项规定，属于成片开发建设，已纳入德惠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自然资源部规定

的标准，因公共利益需要，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省

政府已批准我市《2022 年成片开发方案》，由省自然资源厅

下达批复（吉自然资征函〔2023〕4号）。 

六、申报用地规划用途审查情况 

本批次申报项目为城镇村道路用地项目、收储项目，依

据为发改部门立项文件、收储计划。用地面积 31.0479 公顷，

按规划用途划分：交通运输用地 4.2610 公顷、工矿仓储用地

26.7869 公顷。 

七、补充耕地情况 

申报用地中涉及占用旱地 30.5772 公顷，应补充耕地数

量 30.5772 公顷，水田规模 0公顷，标准粮食产能 2805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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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该批次用地不涉及应纳入补充耕地范围的原地类为耕

地的设施农用地。已补充与所占用耕地数量、质量相当的耕

地，落实了占补平衡任务，其中，使用本地指标补充耕地数

量 30.5772 公顷、水田规模 0公顷、标准粮食产能 280561.05

公斤，缴纳耕地开垦费 550.3896 万元。并已在部耕地占补平

衡动态监管系统中核销，确认信息编号为 220000202301012583。 

八、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情况 

该批次申请占用耕地 30.5772 公顷，按规定应进行耕作

层土壤剥离 30.5772 公顷。用地单位已按规定编制耕作层土

壤剥离实施方案，并通过了专家论证。 

九、信访与违法用地处理情况 

该批次用地不存在信访问题。 

该批次用地未动工建设，不存在违法用地问题。 

综上所述，该批次申请用地情况真实，符合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我市对有关情况已进行核实确认，对真

实性、准确性、合法合规负责。请予审查。 

 

 

德惠市自然资源局 

2023 年 3月 27 日 

 

（联系人：崔冬霜；联系电话：87286036） 
      

德惠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27日印发  

 


